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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法律论文网 

 正    文：

    一、物业管理责任保险概述 

    物业管理企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日常服务的同时, 也伴随着沉重的责任，其背后都隐藏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行业风险分析书当中书列举了“因小区安全措施不当、或警告

起第三者滑倒、碰撞、坠落等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水管爆裂、水淹造成物

等等共11 种可能存在的风险。[1]通过上述介绍，我们看到，物业管理企业在进行正常的经营活

多种民事赔偿责任风险。而作为微利经营的物业管理公司其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则一旦发生较为严

给物业管理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必须进行管理，既要认识危险、估

采取措施消灭危险、减少危险或转嫁危险。保险是危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定的危险是保险

客观上物业管理企业存在保险需求。物业管理责任保险主要有以下作用：（1） 可以抵御意外不幸。在物

的保险区域内，因物业公司管理上的疏忽或过失而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可

补偿，帮助受害者迅速摆脱困境。（2） 可以督促物业公司健全制度、完善服务。通过投保物业

公司明确自己的经济赔偿责任，从而督促各物业公司定期检查所属设施的安全情况，为小区居民提供更

的环境。（3） 可以促进社会稳定。通过投保物业保险，可以将因为物业公司的责任或某些无过错责

纷减少，有效解决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在2000年9月 年就“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个

险”的新产品。就是专门针对物业管理企业的风险状况而开发、设计的险种。2001 年12 月26 

圳分公司签订了全国首例物业管理责任险协议,两个多月后的2002 年3 月8 日,深圳中海也购买

科两家物业管理企业率先吃螃蟹。但是该产品的发展却不近人意， 2005 年上海东方曼哈顿地下

业管理行业所面临的风险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2005年8月7日，由于“麦莎”来袭导致路面积水倒灌，造成

顿地下停车库的180辆车被水淹。之中80%的高档私家车不幸成为水车。上海十多家财产保险公司商

司责任。如此大的损失对一个注册资金几百万的小企业，将直接会导致破产。诸如此类的纠纷还

理责任风险在实践中并未引起该行业的普遍重视，且该险种投保者少不能很好的分担风险，未形成

    二、我国物业管理责任保险的规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各保险公司都开展了物业管理责任保险这一产

条款中可看到，物业管理责任保险是指物业公司在管理或从业管理过程中,由于疏忽或过失会给

或财产损失,此时物业公司应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它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合法

企业作为保险对象，包括：诉讼费用及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等，同时还规定了停车场、游泳池、

款。从物业管理责任保险条款中可看到,物业责任险的费用计算方法是：基本险：年保险费=年物

险费率；附加费：年保险费=附加险累计赔偿额×附加险费率。[4]因此,如果某物业责任保险公司要

区上物业责任险的话,那么其费用应该来自其向业主收取的物业管理费里支出。但部分专家认为

立在物业管理公司已有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再转嫁给保险公司赔偿,其保险费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

种的保险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3）1864 号文件第十一条物

组成：其中第1 项“物业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和第8 项“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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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讲明了员工的社会保险、物业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

承担。全体业主是产权人，他们是物业的主人产权人是法律主体，产权人购置保险的目的是为防止在自己的

里发生财产损失和公众伤害事故，造成法律纠纷和经济赔偿责任。业主掏钱投保有利于保全财产

灾避祸，是化解民事、法律责任风险的最佳方式，产权人的共有财产和公众责任保险费不可能要由

来承担。[5] 

    三、物业管理责任保险的现状 

    物业管理责任险面临着尴尬的现状，在保险市场上并未能形成规模,无法形成新的保险业务

言,不是觉得白交了钱,就理赔服务不满意; 相关的保险纠纷不断发生。保险公司不满意,投保人也不

公司刚刚尝试开办,就因为赔付高、理赔纠纷等原因而实际上停办了。物业管理责任保险陷入如此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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